
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 2018 年第十七次临时董事会相关议案的 

独立意见 

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8年第十七次临时董事

会于2018年11月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

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

立董事，我们对于公司2018年第十七次临时董事会审议的相关议案进行了审查，

在审阅有关文件及尽职调查后，我们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发表意见如下：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对公司董事候选人的个人履历等相关资料的认真审核，同意提名金川先

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选举。 

上述候选人提名程序符合有关规定，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中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能够胜任岗位职责的要求，未发现有《公司法》第

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

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二、《关于调整公司 2018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调整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系公司营运所需，表决程序合法

有效，关联董事卓逸群先生、马伟华先生、房丽民先生、李铁民先生、王景然先

生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已回避表决；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充分利用关联方的

优势资源，保障公司办公及业务的开展，因此存在交易的必要性。上述关联交易

符合商业惯例，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信息披露充分，保护了上市

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独立董事：庄起善、赵慧军、马春华 

                                               2018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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